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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锡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２

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

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联席主承

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及西南证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１．７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８４９．５０４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８．５０％

，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

５

，

０５０．４９５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３％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７％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计

７

，

１５０．４９５１

万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１０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锡华科技”

Ａ

股

２

，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披露

的《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国泰海通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

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

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公告违规情

况，并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

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８５８

，

０９８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５５

，

８９１

，

５１２

，

５００

股，网上发

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４７０９１％

。配号总数为

３１１

，

７８３

，

０２５

个，号

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３１１

，

７８３

，

０２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

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２３．４１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

，

８６０．２０００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９０．２９５１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３０．６３％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４

，

９６０．２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

６９．３７％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８１８２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锡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溯计

量”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委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5〕2424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6.80元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

630.4348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

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招商资管天溯计量员工参与创

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天溯计量资管

计划”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天溯计量资管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163.0434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44.5651万股， 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3.0434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1.521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051.6414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15.7500万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3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1,467.3914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天溯计量于2025年12月12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溯计量” 股票415.7500万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

并于2025年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5年12月

16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天溯计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

年12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13,435,07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49,398,743,000股，配

号总数为98,797,486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09879748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881.8383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即2,935,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581,414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1.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7,092,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48.33%。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143576528%，有效申购倍数为6,964.9267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5年12月15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5年12月16日（T+2日）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5日

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瑞微”“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

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

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昂瑞微

（二）扩位简称：昂瑞微

（三）股票代码：

６８８７９０

（四）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９９

，

５３１

，

６８８

股

（五）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２４

，

８８２

，

９２２

股，均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５

号———科创成长层》，上市时未盈利的科创板公司，自上市

之日起纳入科创成长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昂瑞微尚未盈

利，自上市之日起将纳入科创成长层。

普通投资者参与科创成长层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交易的，

应当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并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在首次参与交易前以纸面或者电子形式签

署 《科创成长层风险揭示书》， 由证券公司充分告知相关风

险。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

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２３

年修订），科创板

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２０％

。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

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主要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之日

２４

个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股份限

售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部分比例限

售期为

６

个月或

９

个月。 除上述锁定之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钱

永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孟浩、欧阳毅，钱永学控制的企业北京

鑫科、南京同芯、南京创芯、南京科芯，以及公司间接持股的

取消监事会前在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具了延长股份锁

定期的相关承诺，具体请参见本公司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

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承诺事项”之“（一）关于股份锁定及

减持意向的承诺”相关内容。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９９

，

５３１

，

６８８

股，其中本次新股上

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１２

，

０５７

，

６７１

股，占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２．１１４４％

。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

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３

日），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与发

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销率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股票

价格（元

／

股）

市值（亿元）

２０２４

年营业收入

（亿元）

对应市销率

（倍）

３００７８２．ＳＺ

卓胜微

７０．５９ ３７７．６２ ４４．８７ ８．４２

６８８１５３．ＳＨ

唯捷创芯

３８．５３ １６５．８ ２１．０３ ７．８８

６８８５１２．ＳＨ

慧智微

１１．２７ ５２．６１ ５．２４ １０．０４

６８８５９１．ＳＨ

泰凌微

４５．１６ １０８．７２ ８．４４ １２．８８

ＱＣＯＭ．Ｏ

高通

１７０．７ １

，

８２８．２０ ３８９．６２ ４．６９

ＡＶＧＯ．Ｏ

博通

３８１．５７ １８

，

０１９．１３ ５１５．７４ ３４．９４

ＳＷＫＳ．Ｏ

思佳讯

６８．２４ １０１．４６ ４１．７８ ２．４３

ＱＲＶＯ．Ｏ

科沃

８８．２５ ８１．５４ ３７．１９ ２．１９

６９８１．Ｔ

村田

３

，

２７２．００ ６４

，

２２９．４２ １７

，

４３３．５２ ３．６８

ＴＸＮ．Ｏ

德州仪器

１７５．２６ １

，

５９２．４５ １５６．４１ １０．１８

ＳＬＡＢ．Ｏ

芯科科技

１２９．３９ ４２．５１ ５．８４ ７．２７

ＮＯＤ．ＯＬ

北欧半导体

１２．９８ ２５．０２ ５．１１ ４．８９

算数平均值

９．１３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３

日）。

注

１

：《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可比公司中，飞骧科技、戴泺格半导体未上市，

因此未纳入可比公司估值对比。

注

２

：高通、博通、思佳讯、科沃、德州仪器、芯科科技、北欧半导体对应各

指标均以美元计价，村田对应各指标以日元计价。

注

３

：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尚未盈利

的，可以不披露发行市盈率及与同行业市盈率比较的相关信

息，但应当披露市销率、市净率等反映发行人所在行业特点

的估值指标。因此，本次发行选择市销率作为估值指标。本次

发行价格对应的市销率为：

（

１

）

２．９５

倍（每股收入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

２

）

３．９３

倍（每股收入按照

２０２４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３．０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摊薄后静

态市销率为

３．９３

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４

年静态市销率

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

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

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

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 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馨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０５７６８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５８３

、

０１０－５６０５１６１３

发行人：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